
高雄市進學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中山學校財團法人辦理) 

114 學年度  教保服務人員甄選簡章 

一、依據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」、本校教職員甄選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甄選類別、資格、薪資、時間、地點、方式及工作內容 

  (一)類別：教保服務人員 

  (二)資格： 

  1.專任教師：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大學學歷以上畢業，須具備【教師證】符合教師資格。 

    2.教保人員：幼兒教育相關科系大學學歷以上畢業，須具備合格【教保員】資格。 

  (三)薪資： 40,306-43,715 元。 

  (四)時間：電話通知。 

  (五)地點：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0-1 號。 

  (六)方式：面試。 

  (七)工作內容： 

    1.日常生活照護。2.教學與活動規劃實施。3. 家長溝通與親師合作。4.在職訓練與專業提升。 

    5.環境維護與行政事務。6.協助與支援。 

三、報名方式 

  (一) 現場報名：親自或委託他人備妥各項檢附表件，至高雄市進學非營利幼兒園報名。 

  (二) 通訊報名：備妥各項檢附表件以限時掛號方式郵寄至「831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 150-1 號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(進學非營利幼兒園收)收」。 

  (三)至中山工商網站/最新消息或徵才訊息或人事室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。 

  (四)需檢附文件(屆時將不退還)： 

    1.填寫報名表：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以正楷書寫清楚或打字，並請自行貼妥最近 3 個月內之 2吋 

             正面脫帽半身相片。 

     2.填寫自傳。 

     3.填寫切結書。 

     4.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(以 A4 紙張影印)。 

     5.最高學歷證件 (以 A4 紙張影印)。 

     6.合格教師證書影本或教保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(教保專業知能課程 32 學分證明)。 

     7.其他相關專長證件影本(無者免附)。 

     8.上列文件請依序裝訂並放入牛皮信封內。 

四、公告、報到： 

  (一)錄取名單將現場告知或電話通知。 

  (二)錄取者現場告知或電話通知至本園辦理報到、接聘事宜。 

五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等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洽詢電話：07-7815501（進學非營利幼兒園）。 



 1 

高雄市進學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中山學校財團法人辦理) 

114 學年度  教保服務人員甄選報名表 
 

姓 名  性 別  出 生 日 期  年  月  日 

應 徵 職 缺    □教師        □教保員 應徵園所 進學非營利幼兒園 

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 現 職  

照片 

通 訊 處  

戶籍所在地  

電 話  手 機  

E-mail  

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歷 

學 校 名 稱 學 制 科 系 畢 / 肄 起 迄 年 月 

國 中    
○畢業 
○肄業 

～ 

高中職
或五專 

 
○日 
○夜(含推廣) 

 
○畢業 
○肄業 

～ 

二 專  
○日 
○夜(含推廣) 

 
○畢業 
○肄業 

～ 

二技或
大 學 

 
○日 
○夜(含推廣) 

 
○畢業 
○肄業 

～ 

研究所  
○日 
○夜(含推廣) 

 
○畢業 
○肄業 

～ 

其 他  
○日 
○夜(含推廣) 

 
○畢業 
○肄業 

～ 

教 師 

登 記 證 

合格教師證  證書字號  

合格教師證  證書字號  

其他相關

專長證件 

名 稱  

名 稱  

經 

 

 

歷 

曾 服 務 之 機 關 、 學 校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日 

  ～ 

   

  ～ 

  ～ 

興趣、才藝專長  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繳驗證件 

○身份證○畢業證書○合格教師證○服務證明書○切結書 

○乙級或丙級技術士證○學分證明書○大學成績單 

○其他(請依序裝訂於報名表後) 

資 

格 
○符合○不符 

承辦人簽章： 

註：１．粗線部份由承辦人填寫。２．學歷內容請詳填，但只須繳驗大專以上畢業證書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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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傳（請略述個人家庭背景、興趣與專長、求學歷程與未來展望。800 字以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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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＊全體報考人均須填寫 

切結書 

    本人報名參加高雄市進學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中山學校財團法人辦理)114學年度教保服

務人員甄選時，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並同意下列事項： 

    本人願遵守高雄市進學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中山學校財團法人辦理)114學年度教保服務

人員甄選有關規定絕無異議。 

一、 經甄試錄取後，若有資格不符，或證件有偽造、變造情事，或到職後無法辦理核備者，

均無條件自到職日起自動辭職及放棄先訴抗辯權，若涉重大違法情事，將依法究辦。 

二、 經甄選錄取，本人願意接受培訓課程。 

三、本人願依錄取公告報到時間，攜帶 3 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正本(良民證)、醫院

健康檢查證明書正本(含勞工檢查、胸部 X 光及 A 型肝炎 IgG、IgM) 到本園應聘。 

     

    此致 

 

 

           高雄市進學非營利幼兒園(委託中山學校財團法人辦理) 

         114 學年度  教保服務人員甄選委員會 

 

 

具 結 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份證字號： 

 

地    址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

 


